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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危害性视角谈枪支散件案件刑行民交叉问题

案例研讨会”

业务综述

一、观点探讨

近几年频发的枪支散件案件（如案例所示）是否具有社会危害

性？

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

“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枪支、弹药、爆炸物的，处三

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

徒刑或者死刑。”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依法被指定、确定的枪支制

造企业、销售企业，违反枪支管理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单位

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

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

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一）以非法销售为

目的，超过限额或者不按照规定的品种制造、配售枪支的；（二）以

非法销售为目的，制造无号、重号、假号的枪支的；（三）非法销售

枪支或者在境内销售为出口制造的枪支的。（详见相关法律文本，此

处略）。

虽然法律条文中规定的是“枪支”，但在实务界中却将枪支散件、

零部件也等同于枪支，致使枪支类犯罪量刑畸重。另一方面，尽管枪

支类犯罪打击力度较大，另一方面各类网络平台中大量店铺、商家公

然售卖五金件、散件，办案机关对此并未主动进行处罚。究其原因，

是因为办案人员对枪支散件案件的社会危害性认识不一。

实务中，对于枪支类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一般认为，制造、销售、

运输、邮寄、储存枪支的行为直接侵犯了公共安全和国家对枪支的管

制秩序；以贩卖为目的而购进枪支就已经让枪支进入流通环节，其结

果是行为人会积极促进枪支在社会上非法流通，从而导致对枪支管制

及公共安全等客体的侵害。

二、枪支散件案件的辩点

1.犯罪与行政违法的交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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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案例中的枪支散件案件，在该类案件的辩护中，绝大多数律

师会选择做无罪辩护，也即不认为犯罪。他们的理由是商贩制造、买

卖、邮寄、运输枪支五金件的目的不是为了组成一支枪，而是在全球

化浪潮的情况，出于逐利的目的大量制造、销售该类零散部件的。问

题是，既然无法组合在一起，且与境内的枪支完全不匹配，运输到国

外后，也不违反国外枪支的管理法规，也即没有社会危害性，是否入

罪？退一步说，即便中国境内的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是犯罪，那么犯罪

结果地应该是境外，可境外却不认为是犯罪，那么作为行为地的中国

境内，是否还有必要进行刑事处罚呢？

认为构成犯罪：办案机关大多持有此类观点，他们认为不论犯罪

嫌疑人主观是否明知，是否故意，只要客观上事实了制造、买卖、邮

寄、运输、储存枪支的行为的，就构成犯罪。

认为不构成犯罪：案涉五金件几乎是全部流向境外市场，在境内

的零部件，根本无法组装成一只枪，在流向境外时，这些疑似枪支零

部件，究竟是被组装成了真枪、仿真枪，还是玩具枪？无法作出判断。

境内的这些行为人更像是这条产业链的中端，在境内制造、销售这些

零散的零部件，而这些零部件的组装成型和具体应用在境外，成型的

枪支（无论是真枪、仿真枪、玩具枪）也在境外。然而境外的法律法

规对此并不禁止，因而这些行为人在境内制造、销售的行为对于我国

来说并不具有社会危害性。

2.枪支散件案件的辩护可在推翻侦查机关鉴定报告上着力。

因枪支的制造、构造、功能极具专业性，因此一般来说非常依赖

于专业鉴定。实践中多由公安机关进行委托鉴定，人民法院径行引用

公安机关的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报告。但辩护人尤其需要注意的是，

公安机关鉴定机构是为侦查机关侦办案件服务的，而非为案件审判所

用，司法审判应当是交由司法鉴定资质的鉴定机构作出司法鉴定而非

公安鉴定，公安鉴定的效力是低于法院委托的司法鉴定的，在公安机

关的鉴定报告，与律师委托具有资质的司法鉴定机关作出的报告有冲

突或矛盾时，应提请法院采信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

从辩护人过往经验看，公安机关的检测报告也往往存在以下问题：

1.公安司法鉴定书参照的《枪支散件的检验方法》既不属于国家标准，

也不属于行业标准，仅为公安内部适用的检验方法。2.公安司法鉴定

书依据公安部的物证鉴定标准在进行，在抽样时却未依照公安部对于

物证的抽样相关规定进行抽样。3.《公安机关鉴定规则》要求鉴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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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必须来源清楚可靠，具有合法的依据。而公安司法鉴定书的样本来

源，并没有合法依据。根据目前所呈现出来的样本情况，无法确定该

样本是否为原装进口、是否以火药为动力击发，甚至是否能正常击发

都不确定。关于样本来源是否合法获取、手续是否齐全、是否具备作

为样本的资格，更是缺乏事实依据。

3.枪支散件案件的辩护还可考虑做轻罪辩护。

如前述摘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二十五、一百二十

六条规定可知，非法制造、销售、邮寄、运输枪支行为的处罚力度非

常大，实践中枪支案件量刑畸重，做无罪辩护的效果较差，故可以考

虑做轻罪辩护。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了走私国家禁止或者限制进出口的仿真枪、

走私武器类的犯罪，可根据个案中犯罪行为及其后果、情节，选择以

较轻的罪名进行辩护。

【结束】


